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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何宗倫
電話：3620123#8508
電子信箱：rin1219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林字第11300774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公告113年度香蕉收入保險，延長投保期限至113年

4月30日止。」1份，請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113年4月1日農金字第1137452197A號書函及財

團法人農業保險基金113年3月25日農險業字第1130000126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113年度香蕉收入保險摘要如下：

(一)投保截止時間為本(113)年4月30日。

(二)投保田區如具產銷履歷、有機驗證或同一要保人總投保

面積達3公頃以上者，農業部保費補助自50%提高10%至

60%(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臺幣3萬元，未滿1公頃，按比

例計算)，另本府加碼補助保費20%(金額上限為每公頃新

臺幣1萬2,000元，未滿1公頃，按比例計算)。

(三)如前期(112年)理賠金額低於前期自繳保險費，得折抵本

期續保時之部分保險費。保費折抵金額，為前期自繳保

險費扣除前期理賠金額之餘額後再乘以30％折抵比例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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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抵本期續保時之部分保險費(保單條款第15條)。

正本：嘉義縣中埔鄉農會、嘉義縣竹崎地區農會、嘉義縣番路鄉農會、嘉義縣六腳鄉農
會、嘉義縣鹿草鄉農會、嘉義縣民雄鄉農會、嘉義縣水上鄉農會、嘉義縣梅山鄉
農會、嘉義縣大林鎮農會、嘉義縣太保市農會、嘉義縣新港鄉農會、嘉義縣溪口
鄉農會、嘉義縣義竹鄉農會

副本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朴子市農會、嘉義縣布袋鎮農會、嘉義縣阿里山鄉
農會、嘉義縣東石鄉農會、保證責任嘉義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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